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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发〔2017〕5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未加装切碎
装置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的通告
长期以来，每到农作物收割时节，因为农户收割留茬较高、秸秆较多等原因出现大面积秸秆焚烧现象，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有效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全市范围内禁止未加装切碎装置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的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技术，积极引导和鼓励群众在全喂入联合收割机上加装秸秆粉碎装置，将农作物秸秆就地切碎还田，减少污染，提高土壤肥效，从而确保环保和安全。未安装切碎装置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一律禁止下田作业。

二、根据国家定额补贴的相关文件规定，对2017年间购置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加装秸秆切碎装置后才能申报享受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对2017年以前购买的187台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加装切碎装置按照平均每台5000元的标准由市级财政进行补贴。

三、对沤肥池建设实施补助。由各乡镇（街道、农场）结合本辖区情况，动员和引导群众在田地周边建设沤肥池，专门用于回收处理西瓜藤、豆藤和田间杂草等。每个沤肥池建设规格为6-8立方米，由市财政按照500元/立方米进行补助。

四、市、乡、村三级组成秸秆禁烧巡查工作小组，在田间地头轮流值班，发现未加装切碎装置的跨区作业全喂入联合收割机，除禁止下田作业外，由市农机主管部门向其登记地农机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实行联管联治。

五、违反本通告，使用未加装切碎装置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并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枯枝、落叶、杂草及生活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9条之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或火灾事故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拒绝或妨碍执法监管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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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广大市民应主动参与秸秆禁烧工作，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市农业局设立举报电话（0692）2121565，市环保局设立环保执法举报电话12369， 24小时专人值班。

八、本通告自2017年8月12日起施行。

芒市人民政府

2017年8月12日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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